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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“10·24”高处
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10 月 24 日 12 时 36 分许，位于龙岗区园山街道阿

波罗未来产业城启动区基础设施 EPC 项目在建工地发生一起高

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龙岗区政府委托区应

急管理局牵头，成立了由区住房和建设局、区总工会、龙岗公安

分局、园山街道办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黄权担任，副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郑子荣担任。为尽快查

明事故原因，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，调查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工程基本情况

工程名称：阿波罗未来产业城启动区基础设施 EPC 项目；发

包人：深圳市龙岗信息管道有限公司；承包人：中国二十冶集团

有限公司（牵头人）；专业分包人：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；

监理人：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。

2016 年 6 月 16 日，深圳市龙岗信息管道有限公司与中国二

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（设计～采购～施工）《项目合同》，合

同内容包括：1.山水一路、山水中路、山水二路、永勤路、连山

一路、连山二路、连山三路、连山中路、连山四路、连山五路等

所有市政道路及地下综合管廊建设、沙荷路局部段综合管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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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横坪路局部段综合管廊建设、综合管廊控制中心建设。2.

永勤路起点改造、永勤路-沙荷路路口连接部分改造、连山一路～

康贤路路口连接部分改造、山水二路～沙荷路路口连接部分改

造、连山五路～横坪路路口连接部分改造和沙荷路～康贤路交叉

口立交节点改造。3.海绵城市建设。4.横坪路至康贤路段大康河

河道整治。5.其他密切相关的配套建设。工程合同价：壹拾伍亿

捌仟贰佰伍拾贰万元人民币。并签订了《施工文明安全生产协议

书》，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。

2016 年 11 月 28 日，深圳市龙岗信息管道有限公司与深圳

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《深圳市工程监理与相关服

务合同》，委托其为阿波罗未来产业城启动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

监理服务，监理服务包括施工阶段和保修阶段。

2021 年 7 月，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与嘉骏（深圳）工

程有限公司签订《施工专业分包合同》，分包工程名称：阿波罗

未来产业城启动区基础设施项目永勤路西段、连山一路北段管廊

岩土工程，并签订了《安全管理协议书》，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管

理职责。合同约定廖林海为该项目的项目经理。2021 年 10 月 10

日，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提交《工程管理人员变更申请表》，

项目经理廖林海变更为郭永芳，10 月 15 日总包、监理单位审批

同意。

阿波罗未来城启动区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南部，占地面积

250000 ㎡，阿波罗未来产业城基础设施项目作为片区开发的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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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市政建设以综合管廊为核心，综合管廊将高压电缆、电缆电

信、管道、燃气、污水等管线全部入廊，彻底解决城市管线导致

的“蜘蛛网”、“反复开挖”等问题。整个场地分为 3 个施工区，

其中施工一区和施工三区由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。

事发时，正在进行永勤路综合管廊施工，由龙岗区施工安全监督

站负责项目的监管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

1.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19 日，有

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股)；法定代表人：樊金田；注册资本：205000

万元人民币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739759277B；注册地

址：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 777 号；经营范围：工程总承包等。取

得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

质（证书编号：D131001729）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

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（沪）JZ 安许证字﹝2016﹞010024），

有效期至 2022 年 5 月 19 日。

2.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7 月

31 日，有限责任公司；法定代表人：刘君；注册资本：5600 万

元人民币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192366911H；注册地址：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中深花园 B 栋 27 楼 2711、2712、2713、

2715；经营范围：工程监理等。取得了工程监理综合资质（证书

编号：E144006119）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6 日。

3.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，有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map/804276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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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责任公司；法定代表人：熊朋；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人民币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EM9LT41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

岗区坪地街道兴华路 33-3 号 301；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、

管道和设备安装、市政工程、地基基础工程等。取得了市政公用

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、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、地基基础工程

专业承包二级资质（证书编号：D344191282），有效期至 2021

年 12 月 31 日。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（粤）JZ 安许证字﹝2021﹞

021655 延）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。

4.郭永芳，女，43 岁，汉族，上海浦东人，嘉骏（深圳）

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，取得了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，负责

项目的全面管理工作。

5.吕金海，男，47 岁，汉族，广东深圳人，嘉骏（深圳）

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。

（三）施工范围界定

施工一区：山水一路、山水中路、山水二路（连山一路～连

山五路）、连山一路（山水一路～山水二路）、连山二路、连山

三路、连山中路、连山四路、规划 1 路、规划 2 路。

施工三区：永勤路、连山一路（永勤路～山水一路）。

（四）永勤路综合管廊岩土工程基坑基本情况

永勤路综合管廊项目位于阿波罗未来产业城启动区北侧，管

廊全长约 2km，其中里程桩号 A0+000～A0+945、A1+533～A1+609、

E0+080～D0+011.8 段，采用明挖基坑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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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坑开挖深度约 7.6-13.23 m，南侧雨水箱涵基坑开挖深度约

3.5-13.23m，综合管廊、雨水箱涵基坑支护采用钢板桩+钢管支

撑支护、灌注桩+钢管支撑支护及灌注桩+锚索支护及放坡开挖等

方式，灌注桩间采用Φ0.8m 旋喷桩止水，钢管支撑为 1-2 道。

事发地点为里程桩号 A0+635 处基坑南侧，采用灌注桩+钢横

撑基坑形式。基坑北侧冠梁顶标高低于拟建永勤路主道标高 1m，

标高约为 62.65m；基坑南侧地面标高与拟建永勤路辅道标高相

同，标高约为 64.01m；基坑两侧地面高差约为 1.36m。

（五）钢支撑架设方法及安全措施

土层开挖至钢支撑架设位置时，焊接托架，打膨胀螺栓，安

装钢围檩，安装完钢围檩后，用吊车垂直起吊钢支撑固定于围檩

上，在安装牛腿、钢围檩时，边坡设防护栏，上下基坑搭设临时

通道，作业人员绑扎好安全带，安全带绑扎在冠梁顶牢固位置，

冠梁上设置膨胀螺丝作为安全带可靠挂点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救援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1 年 10 月 24 日 11 时许，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带

班唐云均、工人何光荣、黄安均、吊车司机苏进士、司索工张富

琴到永勤路综合管廊安装钢支撑，何光荣、黄安均负责安装钢围

檩和钢支撑，苏进士、张富琴配合吊运钢支撑。到达工地后何光

荣、黄安均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下到基坑钢围檩上面，将安全带

系挂在冠梁上设置的膨胀螺丝上，然后站在钢围檩上安装固定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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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的钢支撑。12 时 36 分许，第一根钢支撑安装完毕后，何光荣、

黄安均将安全带从膨胀螺丝上解开，站在钢围檩上往冠梁攀爬至

地面过程中，黄安均坠落至基坑内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
何光荣、唐云均发现黄安均坠落基坑后，立即将现场情况电

话上报管理人员，并到基坑内将黄安均抬到基坑的斜坡上等待救

援，管理人员安排车辆将黄安均送往龙岗中心医院

进行抢救。15 时 35 分许，龙岗中心医院宣布黄安均死亡。

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，立即组织人员赴现场处理，对现场进

行调查取证，并在第一时间将该起事故上报至区总值班室和市应

急管理局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情况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死者：黄安均，男，汉族，四川资阳人，

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工人。2021 年 9 月 18 日入职，已接

受项目部的三级安全教育、培训考核及综合安全技术交底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60 万元人民币，主要是一次性补助

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费用，该起事故伤后赔偿工作已妥善处理。

四、事故调查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1.永勤路综合管廊基坑冠梁上设置安全防护栏，并悬挂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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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标志。

2.永勤路综合管廊基坑 A0+645 处设置基坑上下通道，距事

发地点距离约 10m。

3.永勤路综合管廊基坑已安装 10 根钢支撑，钢支撑放置在

钢围檩的托架。

安装完毕的钢支撑

4.涉事钢围檩长约 6m，宽约 0.6m，钢围檩上设置两组钢支

撑托架，其中第 2 组托架未放置钢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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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事钢围檩

5.涉事钢围檩距基坑冠梁垂直距离约 1.9m，距基坑底部垂

直距离约 7m。

6.涉事钢围檩距基坑边坡分为 2 级坡，一级坡为 4m，二级

坡为 3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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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调查情况

1.2021 年 10 月 22 日，因永勤路 A0+144～A0+850 段附近学

校举办成人高考，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下发《监

理工程师通知单》，要求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4 日期间暂停危大

工程施工作业。

2.2021 年 10 月 22 日，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阿波罗未

来产业城启动区基础设施项目经理部向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

司下发《暂停通知书》，要求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4 日期间暂停

危大工程施工作业。

（三）安全管理情况

1.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情况。中国二十冶集团

有限公司设立工程项目部，项目管理人员具有相关执业资格；建

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组织制定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

规程；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

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，安全作业环境和安全

施工措施费用按计划投入；定期开展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

查；2020 年 7 月 28 日，该公司组织专家论证《永勤路综合管廊

及雨水箱涵基坑支护与土石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》。

2.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情况。深圳

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制定项目监理部安全管理岗位职

责，监理人员具有相关执业资格；制定监理规划、监理实施细则；

建立监理例会、监理周报制度；定期组织现场安全周检查，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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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安全总结会；2020 年 7 月 28 日，该公司审核《永勤路综合管

廊及雨水箱涵基坑支护与土石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》。

3.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情况。嘉骏（深圳）

工程有限公司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组织制定各项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定期开展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。

但其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不到位，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，未对

作业场地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工作，但其未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的

要求，认真督促、检查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个人劳

动防护用品，未及时制止施工人员违章作业的行为。

五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违章作业。作业人员黄安均安全意识淡薄，未能意识到作业

区域存在坠落风险，未正确使用安全带，在安装钢围檩作业完毕

后，解开系挂在吊点上的安全带往冠梁攀爬的过程中坠落基坑

内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指导，未

及时发现作业人员违反施工方案要求作业，未认真督促、检查作

业人员按照规则佩戴和使用个人劳动防护用品。

2.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临时通道设置不合理，作业人

员在安装钢围檩作业完毕后，作业人员贪图方便，从钢围檩上攀

爬冠梁至地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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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

未对作业场地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工作，未及时发现作业区域内

存在高坠的风险，未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事故隐患。

4.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够。施工方

案安全技术交底内容不全面，作业人员不了解作业的安全风险和

危险因素，安全防护意识不足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过对事故原因的分析，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企业未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、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作业人员违章作业，而导致的

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

（一）死者黄安均安全意识淡薄，未能意识到作业区域存在

坠落风险，未正确使用安全带，解开系挂在吊点上的安全带往冠

梁攀爬的过程中坠落基坑内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鉴于其

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够，施

工方案安全技术交底内容不全面，作业人员不了解作业的安全风

险和危险因素，安全防护意识不足；未认真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

度，未对作业场地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工作，未及时发现作业区

域内存在高坠的风险，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作业人员佩戴使用安全

带不规范的行为，未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事故隐患；未认真督促、

检查作业人员按照规则佩戴和使用个人劳动防护用品，其行为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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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

一条第二款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。建议

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

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。

（三）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永芳未全面履

行自身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

查不力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

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建议由龙岗区

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

项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。

（四）嘉骏（深圳）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吕金海未依法

全面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未及时检查项目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

排查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。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

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对其进

行处罚。

七、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2019 年 3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，龙岗区建筑工程

质量安全监督站对该项目监督共 27 次，其中日常监督 15 次,复

查监督 7 次、专项检查 3 次、首次监督和监督交底各 1 次，发出

责令停工通知书 1 份，责令整改通知书 11 份，不良行为认定书

2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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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事故教训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参建各方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及时开展一次安全生

产“大学习、大讨论、大反思”活动，认真学习领会安全生产相

关法律法规，迅速召开安全专题会议，深刻反思事故原因，检讨

存在问题，确保事故教训入脑入心。并且结合事故暴露的问题，

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生产警示宣传教育，在项目醒目位置或场

所设立事故警示牌，警醒施工人员时刻牢记事故教训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要层层压实责任，提高安全生产教育能力水

平，重新审查作业人员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等情况，认真做好项

目部安全技术交底工作，加大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频次，使安全

生产这根弦不松懈，同时做好培训考核工作，确保考核不合格绝

不允许上岗作业。并且强化施工过程监管，作业现场要配备专职

安全管理人员，加大按图施工、按方案施工的管控力度，完善管

理机制，检查、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的安全、技术措

施进行施工，对不按方案施工的行为，要及时制止重点查处。

（三）施工单位要不折不扣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

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全

方位、全过程辨识施工工艺、设备设施、现场环境、人员行为和

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，做到风险辨识全覆盖，并根据

风险评估结果，动态完善风险数据库，切实落实风险控制措施。

采用矩阵式、网格化方法全面开展隐患排查，建立健全隐患台账，

严格履行隐患整改闭环销号管理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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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，狠抓事前防

范，严管重罚。一是强化执法力度，对按照百日攻坚整治行动的

要求，突出强化对企业自查自纠行为的检查和执法力度，对自查

流于形式，自纠敷衍了事的，要进行严肃处理。针对检查发现的

问题，要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促，对整改不力的要采取更高一

层级执法措施。二是增加执法频次，综合运用“日常检查+专项

检查、线上+线下”等工作模式，重点对各项目高处作业、起重

吊装作业、临时用电等事故易发施工工序以及危大工程进行高频

次的执法检查，按照《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

防工作机制》的要求，督促各施工单位辨识、分析、评价各类安

全风险，并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，控制、消除或降低安全风险。

三是实施提级管控措施，对现场隐患较多且“回潮”、关键岗位

人员缺岗缺位、未合理安排工期进度、企业管理人员未按要求驻

场督导等工程项目，要采取领导常态化带队督查形式，强化项目

安全管理。

九、事故调查组人员组成（附后）

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“10·24”

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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